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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依法依规处理，并予通报。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

活动中存在懒政怠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涉密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发布，依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3月 1日起施行。财政部

2004年 9月 11日颁布实施的《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 19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9年6月27日 财综〔2019〕21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彩票管理

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财政部制定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资金（以下简称社会公益事业资金），是指经国

务院批准，由财政部下达省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补助当

地社会公益事业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第三条  社会公益事业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社会公益事业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

的衔接，加强社会公益事业资金与地方留成彩票公益金统筹

安排。

第四条  社会公益事业资金应当重点向“补短板”的社会

公益事业项目倾斜，向困难行业和弱势群体倾斜，用于当地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

第五条  社会公益事业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方面的支出 ：

（一）因公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等

支出 ；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如基本工资、奖金、津贴、

补贴、绩效工资等人员支出及水电费等日常公用支出 ；

（三）对外投资和其他经营性活动 ；

（四）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偿还债务等 ；

（五）与社会公益事业无关的支出，以及其他国家规定禁

止列支的支出。

第六条  财政部负责提出中央对地方社会公益事业资金

分配意见报送国务院，并根据国务院审定意见，编制社会公益

事业资金年度预算。省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转移支

付预算、资金使用方向和分配原则，结合本地社会公益事业

发展实际，可以采取因素法、项目法、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等方法，提出资金分配方案，并负责管理监督等工作。省级社

会公益事业主管部门协同财政部门具体管理社会公益事业资

金，做好组织实施工作，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

第七条  社会公益事业资金支持范围主要包括“十二五”

时期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已经支持的省份和其他中西部省份。

第八条  对于“十二五”时期已予以支持的省份（地区），

按国务院批准的资金分配政策继续执行，以保持政策的延续

和稳定。

第九条  对于除“十二五”时期已经支持的省份之外的其

他中西部省份，中央对地方社会公益事业资金按因素法进行

分配，主要选取以下分配因素 ：

（一）地方彩票公益金收入，权重为 55% ；

（二）形成地方社会公益事业“短板”的相关重要人口因

素（含当地贫困人口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数和 70岁以

上老年人口数）等，权重为 45%。

分配公式 ：某省份分配资金额=待分配金额×（某省份

留成彩票公益金的倒数占中西部补助省份留成彩票公益金倒

数之和的比例×55%+某省份贫困人口数、当地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数和 7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之和占中西部补助省份相应的

人口总数的比例×45%）

第十条  省级财政部门收到财政部下达的社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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